附件3：

随 迁 子 女 情 况 登 记 表
编号: 

	毕业生姓名
	
	单位或住址
	

	户口登记机关
	
	身份证号码
	

	随

迁

子

女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与毕业生的关系
	职业
	居民身份证号

	
	
	
	
	
	
	

	
	
	
	
	
	
	

	迁入地详细

地址或单位
	
	迁入地户口

登记机关
	

	迁移原因
	毕业生就业子女随迁

	备

注


	

	承

办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单位或住址——填写毕业生常住户口所在地的详细地址，与户口本首页地址或户口迁移证上原住址一致。

2．户口登记机关——填写毕业生常住户口所在地户口登记机关或签发户口迁移证的户口登记机关。

3．幼儿或在校生——对尚未领证和未达领证年龄的人员均填“未领”。

4．如随迁子女与毕业生户口不在一地，请在备注栏中注明“随迁子女与父（母）亲户口不在一地”字样，并填写子女常住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和户口登记机关。

